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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文件
北防指〔2023〕25 号 签发人：谭秀洪

北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关于将北海市防汛防台
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应急响应的通知

各县、区（涠管委）防汛抗旱指挥部，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各成员

单位：

北海市气象台 2023年 7月 16日 8时 30分发布台风黄色预警

信号。今年第 4 号台风“泰利”（强热带风暴级）的中心 17 日 7

时距离广东省湛江市东偏南方向约 345 公里的南海东北部海面

上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 10 级（28 米/秒）。市气象台 16 日 16

时 09 分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信号。预计，“泰利”将以每小时 15

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，强度逐渐增强，并于 17 日夜间

在广东台山到海南文昌一带沿海登陆（台风级或强台风级），18

日进入北部湾，以后趋向越南北部沿海和广西沿海。将对我市及

海面造成严重风雨影响，沿海将出现 11～12 级阵风，北部湾海面

将出现 13～14 级阵风，并伴有暴雨到大暴雨。依据《北海市防汛

抗旱应急预案》的有关规定，决定于 7 月 17 日 8 时 00 分起，将

北海市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应急响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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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各级各部门迅速行动，再检查、再部署、再落实，全力应

对 4 号台风“泰利”，突出抓好渔船进港及人员上岸避风、游客

防风、水利工程安全度汛、中小河流防洪、城市防风防涝、山洪

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领域的防范和危险区域群众安全转移工

作，确保防汛防台风安全。

北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

2023 年 7 月 17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报送：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。

市委办、市人大办、市政府办、市政协办。

北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 2023 年 7月 17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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启动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行动

1、由市防指副指挥长或委托市防汛办负责人主持会商，市防

指有关成员单位参加，对防汛防台风应急工作作出安排，加强工

作指导，有关情况及时报告市委、市政府和自治区防指。

2、应急响应期间，市防汛办负责人驻守市防指（市应急指挥

中心）值班，组织有关成员单位及时会商研判汛情、险情、灾情

形势。必要时由市防指副指挥长坐镇指挥调度，加强应急处置和

信息保障工作；市、县、乡、村防汛包保责任人在岗在位，组织

开展防灾、减灾、救灾工作。

3、市防汛办及市防指有关成员单位加强值班值守，密切监测

汛情险情灾情动态；市气象、水文、水利、海洋、自然资源、住

房和城乡建设、市政管理、应急等部门和单位派员进驻市防指（市

应急指挥中心）联合开展工作。

4、市防指在 18 小时内派出由市防指成员单位领导带队的工

作组赴一线检查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。

5、市防指及时在北海日报、北海广播电视等主要媒体及新媒

体发布防汛防台风有关情况。

6、市气象局、海洋局、广西沿海水文中心加强、加密对受灾

地区天气、雨情、水情、海况的监测预报，每 12 小时滚动报送监

测预报信息。

7、市水利局密切监测水利工程的运行情况，组织重要水工程

严格执行水工程调度运行方案，水库泄洪时及时通知下游相关部

门；指导出险或可能出险水利工程的应急抢险工作；加强山洪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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害的监测预报预警，加强指导山洪灾害危险区的巡查、疏散转移

工作；视情组织专家组进驻市防指。

8、市海洋局、交通运输局、北海海事局会同县区政府、涠管

委对船只实行严格管理，确保出海船只（渔船）百分百回港、渔

排人员百分百上岸、回港船只百分百落实防灾措施。市公安局、

交通运输局视情对山洪、风暴潮灾害危险区道路实施交通管制。

9、市自然资源局督促、指导做好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巡查、监

测预警工作，组织地质灾害应急救援技术支撑队伍进入待命状态。

10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市政管理局全面核实在建工地的

人员全部撤离，以及施工塔吊、广告、临时（工棚）设施、绿植

等设施加固工作，确保人员安全。市市政管理局及时调动相关资

源、协调人力、物力投入城市排水防涝应急处置工作。

11、市教育局督促、指导受影响区域按规定实施停课。

12、市旅游文体局、林业局检查、督促受暴雨洪水影响区域

的旅游景区（点）、林场等采取停止营业（作业）、关闭危险区

域、组织人员避险等措施。

13、市发展改革、工业和信息化、公安、财政、交通运输、

商务、卫生健康、通信管理及电力、铁路、供水等部门和单位调

配电力、应急指挥通信、供水、油料、抗灾救灾车辆、社会安全、

卫生防疫等方面资源，为抢险救灾提供保障。

14、各行业主管部门加强协调本行业防御措施的落实，组织

对已落实措施进行检查；组织行业抢险队伍，适时开展抢险救灾

工作；统计、核实行业受灾情况，及时报告市防指。

15、市消防救援支队、防汛抢险专业队伍及社会救援力量等

协助受影响地区人民政府开展抢险突击、群众疏散转移工作。


